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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市场 
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商务局，扬州市发改委：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成品油市场安全稳定工作十分重

要。为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省成品油

市场安全、有序、稳定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切实做好成品油市场安全检查和

防范工作 

各地成品油主管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重点对成品油经营、危化品经营，消防、环保、建设

等市场准入资质，以及应急管理制度执行等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积极配合当地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开

展对油库罐区、加油站（点）安全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

及时督促企业整改。要严格按照《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双层罐改造相关安全工作的通知》（苏商运传﹝2019﹞46 号）

要求，对正在开展的双层罐改造工作，要做到“全覆盖，重

实效，不留死角”，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督促成品油经营企业做好散装汽油销售管理工作 

要根据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安监总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公治〔2014〕

572 号），以及我厅下发的《江苏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散

装汽油销售管理的通知》（苏商运传〔2017〕258 号）的要求，

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加强对全省散装汽油的管控，督促企业严

格落实实名购买、实情登记、实时报告等制度，对无正当理

由、手续不全、身份不明、用途不明、形迹可疑的人员禁止

销售汽柴油，对无牌无证的车辆一律不予加油。对已在当地

公安机关开具证明，需要购买散装汽油的单位和个人，严格

按照固定加油站、固定加油机位、固定加油员、固定监控探

头等“四个固定”的要求进行操作。 

三、积极化解矛盾，妥善处理好信访事宜 

要对当地成品油市场管理方面的遗留问题和易产生的

突出矛盾进行梳理，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对群

众来信来访，要耐心做好疏导和解释。要注重到实地了解情

况，将“上访”变为“下访”，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妥善



处理信访、上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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